
石家庄市国资委部门决算

第一部分 部 门 概 况
石家庄市国资委部门主要职责

    根据市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责，监管市属企业（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代表市政府向所监管企业派出监事会，审核监事会向市政府提交的监督检查报告，负责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依照法定程序对监管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其进行奖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通过统计、稽核等方式对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督，制定所监管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政策并组织实施；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拟订考核标准，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负责组织所监管企业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参与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编制和执行等工作；按照出资人职责，负责督促检查所监管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工作；根据《中共石家庄市委关于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职责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和纪委履行规定的相关职责；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石家庄市国资委部门决赛（无下属单位）

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石家庄市国资委2014年财政拨款收入总计4039.68万元。其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4039.68万元。

2014年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4039.6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3414.37万元，正常公用经费625.31万元。

2014年“三公”经费支出82.25万元，与预算85.01万元相比减少2.7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减少）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1.2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1.24万元），与预算相比减少0.84万元，主要原因为尽量减少公车派出；公务接待费1.01万元，与预算相比减少1.92万元，主要原因为2014年度认真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要求，厉行节约，严格控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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